S 0 e N XN AR PR
114# B £ 37F %4725

B TS
. 2k

i
HFUmAIL A AR A
A

bAy E 'é—:‘}’\,z,,\%lj%u?'v)g;f;»ifi,%§3‘[§]11532g 5p
& ARY) AT
a >

- s REAEAKR At EA -T2 A A (T R 4 g ki
Pafo B S EH) AR R AT SR T
B AR TRFIP LR P g A B2 @
BiE A ERRAR G S 2ZAAMETE iz A E S A B
ko St 0 FiRREH823E K 1IE ~ 582415 § 238 ¥ 25 W

P :ﬁ*%é&ﬂi’%f” ’EFP d % ig g i%friﬂﬁ{*
PE'>8OQ;L"F‘7%€KA’\E; })%'%ji:,.lq.r}\& ’?ﬁt%éfﬁ-;ﬁ )

EHEFIRNT P H F680F ~ B 1

CUMERE VAL 1
EVEFRE2E AT R TR uﬁﬁa’%jﬁ“‘?‘r’*&
BoxREAPM LA o 1125 B 0 A g BT R

Fadkd 2 I 190F AF TR 2 bt -

INESE et 52 ¥ PR A 7 T AR1909  peip e, #

%— 7



oL R RS AL 112860 Acdbp B 5 R
£*h??,aﬁié%i*ﬁ@%ﬁﬁﬂ‘%*ﬁﬁ’%

2l

~

LR4F Ee ke SR Ak 2 e A THE
e AR o RRA ’kiﬂ%’“%ﬁbéé%%g
LR R A A f?’£¢§$$°@%@i%ﬁP@
R TRE LT AL S22 By N BEE S RE R
A B A S EBFE R IR

P A RS TR W RS R o
: y o R A 3Ea $0110&10 19p

‘%i4wa;@ﬂﬁ*w;;

PR AATH) ARG A 5k ’,%-i. EaEN TJ’EG],IL,,,

Z_ig * p ﬁ”’r‘ﬁ]ﬁ‘gk\ilji»%ﬂj, ﬂﬁ?@%%ﬁj”\%ﬂqiﬁi’f

BRI T AU AP TR S AR L
R ﬁ'%ﬂr]?:

Hedrill (A E 521237 ) o1&
"B ARI0F  BE > RABREOHEEE > A g e @ffu
1%§$§?j¢£7ap%$,&,¢ﬂim y 07t X (A
PGS TR F G DPREE e BEiG LEEHe 3
Bl EMA R RLECRA BT Y3 R M G

1\»

-

A EHERERZ B ELR O R F T ERMLERE
/'i-ﬂ;i’ﬁ 4m%.«;}§§és‘j\lf§ﬁf€«°%‘z‘5j E’%gi:ﬁ.ﬂi’},%ld NS
B 82308 8 191 2 i AR RAS A B4 BE G FER 0
TEAE



iy

§T,17,z,,\ﬁa:—\|}}§7;fﬁ/,,\ﬁo %;”ﬁl\ofg%#ﬁﬁ&i;
%Rz A FRET REEY 0 B A FNIA £ A o
=Ry ARk FEERE o FRE L3 &AL
R A E RS - R AR E LG A S WY
AR E LG A N RBUER2E T oAk
FRABE ZRBERNETFALZERN > X 2B
AT 2 2R AZJIEET A2 AKX FE ALK
2R Fh pEZPFLFEN LTI HESRAI T
REdz 57k A 509.44T 3 2= > w5 B 52,90
PR RN G I B L kA EH R o5k
Ll rEf FnAiE VA (RS 519225F ) o
Mo EPIREREE B FAL R AL WRR A
o RFR L3 AL T2 0 oI B A 5 E
F %ffﬁﬁ%mﬁﬁﬁ\@&&;mﬁf\ﬁgwid
AR T RpR2 kT E AREERENY 2 BT
WaErL Y 2 S r 2L R ¥
FoomRZFL AL s AR 2 IR E TR Y S
A A ERt Ao @ 2ME G AL F RPN
?ﬁﬁiﬂmﬁmﬁi%%ﬁﬁﬁiﬁﬁﬁﬁ‘?Wﬁﬂﬁiﬁﬁ
Al o R RATAERE AL S R L RA B2
PRV LA g2 AR pd P EEL T BT
ALFHLL 5P 2B FHE o T AT .3‘17/7:\%?/7} AR
BB ey RRE A S TENE PR AR
Z AR N SRR TR R RpE - A %«F'«fuéﬁm
LR AR AL SR 2R JIF o HAE T BEERET
Flo B g o A o R AR AR 58230 % 19F ~ % 824
ER2ER2E 2 MG FRERAB AL Sy > TR
B IAGIA T & 0 LG 0 T R

w1 AR RGE 5 8231E ¥ 15 ~ % 8240F ¥ 29 2402
ZEM G FRREAB AL SR > T RAZ /T IS G
AR & 0 R Rd o B EFF > I A ded v 5 I AT

b
i
mj



[SX)

ME

e E A f -t
dod iE REF AR b A

v

o
SRR A e P B i 5%

Sk AL 4 B £ - - ik Bt AP o
UEoN SR I S N E b &
iikﬁ%’@ﬁﬁﬁi
BRIEWE > e 2y

S EN ®] 115 JEE 3 ! 16 2

KNG R AFS o

:*LBP\ré»M;—zﬁ:'u?%H%
, i LR R

= E £ 115 ﬁ 3 t 17 p

—\\
LN

%ﬂ

sy 3
Kl‘ * —

LR |2 (EFAE) s (T3 a)  (FEer BREER

St g
1 1 FF OO0O®OO0|2,465. 83 2 0200004 288
£0003 52 - A2 1200004 288
2 |g#|pmr OOROO[k = : 1 & b oA 2]
£ 0000 O 522 & |6 & - 59. 44 A 2 2]

(P #Fs O'hEyr B S S5
O% OO 000554 :2.90
)

£ 5 R BA459E 5 0 14 B 5 1000004 21059 (B2 = %5072 » 2 f)
#5 5 100000 4 2 662) -




' & A Fet
Bl | x4 1 i

1 R 3 24 2.1
2 A E 24 2 1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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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472號
原      告  吳俊龍  








被      告  許琳婷  
訴訟代理人  鐘晨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於民國115年2月5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下以系爭土地或系爭建物分稱，或以系爭房地合稱）為兩造所共有，然系爭房地並無不分割之協議，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而兩造多次協議分割系爭房地之相關事宜，迄未能達成分割協議。為此，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2款前項之規定，請求將系爭房地變價分割等語。並聲明：系爭房地准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
二、被告則以：兩造曾為情侶，於民國107年7月1日共同購買當時尚為預售屋之系爭房地，頭期款由兩造各出新臺幣（下同）80萬元，貸款部分由原告為借款人，被告為保證人，向訴外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借貸680萬元，雙方協議每月共同匯款2萬元至原告持有之特定帳戶以償還貸款及繳納房屋相關支出。嗣於112年5月間，兩造感情關係終止後，協議由被告以190萬元買下原告之應有部分，且原告亦曾於LINE通訊軟體對話中明確表示「最後決議190萬，就這樣」等語，且未有反對或撤銷，是被告自112年6月起獨自繳納房貸及一切費用，而系爭房地至今均由被告管理、使用收益，未見原告有任何反對。縱原告未將系爭房地之應有部分辦理移轉登記予被告，然原告既已同意出售，且兩造已達成買賣合意，則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顯有違誠信。原告應先履行上開契約，並將其名下系爭房地之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被告，則原告即不得再以共有人身分請求分割系爭房地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兩造於110年1月19日因買賣而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各為20000分之88，系爭建物部分之應有部分各為2分之1，有系爭房地之登記謄本為憑（本院中壢簡易庭114年度壢司調字第487號卷，下稱調解卷，第19至25頁，並見本院個資卷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兩造共有系爭房地，系爭房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形，亦查無不得分割之約定，且兩造迄今並未就分割方法自行協議決定，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至於被告抗辯原告已將其應有部分以190萬元出賣予被告，原告應不得提起本件訴訟云云，並提出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為憑（本院卷第21、23頁）。惟查原告雖曾經表示「最後決議190萬」等語，然觀諸該對話紀錄，兩造已否就不動產買賣契約必要之點達成合意，尚有未明，且亦未作成物權行為所需之書面並辦理登記，難認有足以排除裁判分割權利之具體分割協議，被告縱認兩造間另有買賣關係存在，亦屬兩造間債權債務之履行爭執，被告尚不得執以主張原告非共有人而不得提起本件訴訟。揆諸上開規定，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之法律規定，提起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於法並無不合。
　㈡次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共有物分割方法，法院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經查，系爭建物為集合式住宅之鋼筋混凝土造十五層建物之第五層，面積為59.44平方公尺，並有陽台2.90平方公尺，面積不大，系爭土地為系爭建物坐落之基地，有系爭土地及建物之登記謄本附卷可稽（調解卷第19至25頁）。而系爭建物現供被告及其家人共同居住，倘依原物加以分割，將造成各共有人所分得之面積細瑣零碎，難以利用，且勢必需就建物重新隔間裝潢、分設獨立出入口、符合逃生消防法規、另設獨立之水、電等，分割位置難以周全，恐將有損該建物之完整性，不僅破壞該建物之原結構，亦增加勞費，而無法發揮系爭房地經濟上之利用價值，可見系爭房地以原物分配於兩造，使全部共有人均分得原物之方式，顯有困難。本院審酌系爭房地坐落位置與面積、利用型態及兩造分配利益，認原告所主張變賣系爭房地全部，再依兩造之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金之分割方式，在自由市場競爭下，應可充分發揮系爭房地之市場價值，並免於因細分持分而減損價值，倘兩造嗣後有意取得系爭房地，亦得於共有物變價分配之執行程序中出價參與標買或行使優先承購權，而得兼顧現在居住使用系爭房地之被告之利益，對兩造而言應屬最為有利，堪認允適。從而，原告基於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2款之法律關係，請求變價分割系爭房地，並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原告基於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2款之法律關係，請求變價分割系爭房地，並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而因分割共有物之分割方案，係屬法院依職權所定，原告所提出之分割分案，係供法院於決定分割方案之參考，是本件原告之請求雖有理由，惟准許分割之結果對兩造均屬有利，若由被告負擔全部訴訟費用顯有失公平，是依上開說明，本院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各依所有之應有部分比例負擔，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曉微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董士熙
附表一：
		編號

		項目

		土地（建物基地）／建物

		面積（平方公尺）

		登記所有權權利範圍



		1

		土地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2,465.83

		原告：20000分之88
被告：20000分之88



		2

		建物

		桃園市○○區○○段0000○號建物（門牌：桃園市○○區○○路000號5樓）

		層次：五層
面積：59.44
附屬建物：陽台，面積：2.90

		原告：2分之1
被告：2分之1



		共有部分為同區段4459建號，權利範圍為100000分之1059（含停車位編號072，權利範圍為100000分之662)。

		


		


		


		








　　　　　　　　　　　　　　　　　　　　　　　　　　　　
附表二：變價分割後所得價金分配比例
		編號

		共有人

		價金分配比例



		1

		原告

		2分之1



		2

		被告

		2分之1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472號

原      告  吳俊龍  









被      告  許琳婷  

訴訟代理人  鐘晨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於民國115年2月5日辯論終

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

附表二所示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下以系爭土地或系爭建

    物分稱，或以系爭房地合稱）為兩造所共有，然系爭房地並

    無不分割之協議，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而

    兩造多次協議分割系爭房地之相關事宜，迄未能達成分割協

    議。為此，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2款前

    項之規定，請求將系爭房地變價分割等語。並聲明：系爭房

    地准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

二、被告則以：兩造曾為情侶，於民國107年7月1日共同購買當

    時尚為預售屋之系爭房地，頭期款由兩造各出新臺幣（下同

    ）80萬元，貸款部分由原告為借款人，被告為保證人，向訴

    外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借貸680萬元，雙方協議每

    月共同匯款2萬元至原告持有之特定帳戶以償還貸款及繳納

    房屋相關支出。嗣於112年5月間，兩造感情關係終止後，協

    議由被告以190萬元買下原告之應有部分，且原告亦曾於LIN

    E通訊軟體對話中明確表示「最後決議190萬，就這樣」等語

    ，且未有反對或撤銷，是被告自112年6月起獨自繳納房貸及

    一切費用，而系爭房地至今均由被告管理、使用收益，未見

    原告有任何反對。縱原告未將系爭房地之應有部分辦理移轉

    登記予被告，然原告既已同意出售，且兩造已達成買賣合意

    ，則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顯有違誠信。原告應先履行上開契

    約，並將其名下系爭房地之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被告，則原

    告即不得再以共有人身分請求分割系爭房地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兩造於110年1月19日

    因買賣而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各為

    20000分之88，系爭建物部分之應有部分各為2分之1，有系

    爭房地之登記謄本為憑（本院中壢簡易庭114年度壢司調字

    第487號卷，下稱調解卷，第19至25頁，並見本院個資卷土

    地建物查詢資料），兩造共有系爭房地，系爭房地並無因物

    之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形，亦查無不得分割之約定，且

    兩造迄今並未就分割方法自行協議決定，此為兩造所不爭執

    。至於被告抗辯原告已將其應有部分以190萬元出賣予被告

    ，原告應不得提起本件訴訟云云，並提出LINE通訊軟體對話

    紀錄為憑（本院卷第21、23頁）。惟查原告雖曾經表示「最

    後決議190萬」等語，然觀諸該對話紀錄，兩造已否就不動

    產買賣契約必要之點達成合意，尚有未明，且亦未作成物權

    行為所需之書面並辦理登記，難認有足以排除裁判分割權利

    之具體分割協議，被告縱認兩造間另有買賣關係存在，亦屬

    兩造間債權債務之履行爭執，被告尚不得執以主張原告非共

    有人而不得提起本件訴訟。揆諸上開規定，原告依民法第82

    3條第1項之法律規定，提起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於法並無

    不合。

　㈡次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

    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

    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

    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

    、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

    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

    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共有

    物分割方法，法院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

    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主張之

    拘束。經查，系爭建物為集合式住宅之鋼筋混凝土造十五層

    建物之第五層，面積為59.44平方公尺，並有陽台2.90平方

    公尺，面積不大，系爭土地為系爭建物坐落之基地，有系爭

    土地及建物之登記謄本附卷可稽（調解卷第19至25頁）。而

    系爭建物現供被告及其家人共同居住，倘依原物加以分割，

    將造成各共有人所分得之面積細瑣零碎，難以利用，且勢必

    需就建物重新隔間裝潢、分設獨立出入口、符合逃生消防法

    規、另設獨立之水、電等，分割位置難以周全，恐將有損該

    建物之完整性，不僅破壞該建物之原結構，亦增加勞費，而

    無法發揮系爭房地經濟上之利用價值，可見系爭房地以原物

    分配於兩造，使全部共有人均分得原物之方式，顯有困難。

    本院審酌系爭房地坐落位置與面積、利用型態及兩造分配利

    益，認原告所主張變賣系爭房地全部，再依兩造之應有部分

    比例分配價金之分割方式，在自由市場競爭下，應可充分發

    揮系爭房地之市場價值，並免於因細分持分而減損價值，倘

    兩造嗣後有意取得系爭房地，亦得於共有物變價分配之執行

    程序中出價參與標買或行使優先承購權，而得兼顧現在居住

    使用系爭房地之被告之利益，對兩造而言應屬最為有利，堪

    認允適。從而，原告基於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

    第2款之法律關係，請求變價分割系爭房地，並按兩造應有

    部分比例分配價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原告基於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2款之

    法律關係，請求變價分割系爭房地，並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

    分配價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　　

五、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攻擊、防禦

    方法，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

    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

    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

    條之1定有明文。而因分割共有物之分割方案，係屬法院依

    職權所定，原告所提出之分割分案，係供法院於決定分割方

    案之參考，是本件原告之請求雖有理由，惟准許分割之結果

    對兩造均屬有利，若由被告負擔全部訴訟費用顯有失公平，

    是依上開說明，本院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各依所有之應

    有部分比例負擔，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曉微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董士熙

附表一：

編號 項目 土地（建物基地）／建物 面積（平方公尺） 登記所有權權利範圍 1 土地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2,465.83 原告：20000分之88 被告：20000分之88 2 建物 桃園市○○區○○段0000○號建物（門牌：桃園市○○區○○路000號5樓） 層次：五層 面積：59.44 附屬建物：陽台，面積：2.90 原告：2分之1 被告：2分之1 共有部分為同區段4459建號，權利範圍為100000分之1059（含停車位編號072，權利範圍為100000分之662)。     

　　　　　　　　　　　　　　　　　　　　　　　　　　　　

附表二：變價分割後所得價金分配比例

編號 共有人 價金分配比例 1 原告 2分之1 2 被告 2分之1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472號
原      告  吳俊龍  








被      告  許琳婷  
訴訟代理人  鐘晨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於民國115年2月5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下以系爭土地或系爭建物分稱，或以系爭房地合稱）為兩造所共有，然系爭房地並無不分割之協議，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而兩造多次協議分割系爭房地之相關事宜，迄未能達成分割協議。為此，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2款前項之規定，請求將系爭房地變價分割等語。並聲明：系爭房地准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
二、被告則以：兩造曾為情侶，於民國107年7月1日共同購買當時尚為預售屋之系爭房地，頭期款由兩造各出新臺幣（下同）80萬元，貸款部分由原告為借款人，被告為保證人，向訴外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借貸680萬元，雙方協議每月共同匯款2萬元至原告持有之特定帳戶以償還貸款及繳納房屋相關支出。嗣於112年5月間，兩造感情關係終止後，協議由被告以190萬元買下原告之應有部分，且原告亦曾於LINE通訊軟體對話中明確表示「最後決議190萬，就這樣」等語，且未有反對或撤銷，是被告自112年6月起獨自繳納房貸及一切費用，而系爭房地至今均由被告管理、使用收益，未見原告有任何反對。縱原告未將系爭房地之應有部分辦理移轉登記予被告，然原告既已同意出售，且兩造已達成買賣合意，則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顯有違誠信。原告應先履行上開契約，並將其名下系爭房地之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被告，則原告即不得再以共有人身分請求分割系爭房地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兩造於110年1月19日因買賣而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各為20000分之88，系爭建物部分之應有部分各為2分之1，有系爭房地之登記謄本為憑（本院中壢簡易庭114年度壢司調字第487號卷，下稱調解卷，第19至25頁，並見本院個資卷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兩造共有系爭房地，系爭房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形，亦查無不得分割之約定，且兩造迄今並未就分割方法自行協議決定，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至於被告抗辯原告已將其應有部分以190萬元出賣予被告，原告應不得提起本件訴訟云云，並提出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為憑（本院卷第21、23頁）。惟查原告雖曾經表示「最後決議190萬」等語，然觀諸該對話紀錄，兩造已否就不動產買賣契約必要之點達成合意，尚有未明，且亦未作成物權行為所需之書面並辦理登記，難認有足以排除裁判分割權利之具體分割協議，被告縱認兩造間另有買賣關係存在，亦屬兩造間債權債務之履行爭執，被告尚不得執以主張原告非共有人而不得提起本件訴訟。揆諸上開規定，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之法律規定，提起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於法並無不合。
　㈡次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共有物分割方法，法院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經查，系爭建物為集合式住宅之鋼筋混凝土造十五層建物之第五層，面積為59.44平方公尺，並有陽台2.90平方公尺，面積不大，系爭土地為系爭建物坐落之基地，有系爭土地及建物之登記謄本附卷可稽（調解卷第19至25頁）。而系爭建物現供被告及其家人共同居住，倘依原物加以分割，將造成各共有人所分得之面積細瑣零碎，難以利用，且勢必需就建物重新隔間裝潢、分設獨立出入口、符合逃生消防法規、另設獨立之水、電等，分割位置難以周全，恐將有損該建物之完整性，不僅破壞該建物之原結構，亦增加勞費，而無法發揮系爭房地經濟上之利用價值，可見系爭房地以原物分配於兩造，使全部共有人均分得原物之方式，顯有困難。本院審酌系爭房地坐落位置與面積、利用型態及兩造分配利益，認原告所主張變賣系爭房地全部，再依兩造之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金之分割方式，在自由市場競爭下，應可充分發揮系爭房地之市場價值，並免於因細分持分而減損價值，倘兩造嗣後有意取得系爭房地，亦得於共有物變價分配之執行程序中出價參與標買或行使優先承購權，而得兼顧現在居住使用系爭房地之被告之利益，對兩造而言應屬最為有利，堪認允適。從而，原告基於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2款之法律關係，請求變價分割系爭房地，並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原告基於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2款之法律關係，請求變價分割系爭房地，並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而因分割共有物之分割方案，係屬法院依職權所定，原告所提出之分割分案，係供法院於決定分割方案之參考，是本件原告之請求雖有理由，惟准許分割之結果對兩造均屬有利，若由被告負擔全部訴訟費用顯有失公平，是依上開說明，本院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各依所有之應有部分比例負擔，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曉微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董士熙
附表一：
		編號

		項目

		土地（建物基地）／建物

		面積（平方公尺）

		登記所有權權利範圍



		1

		土地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2,465.83

		原告：20000分之88
被告：20000分之88



		2

		建物

		桃園市○○區○○段0000○號建物（門牌：桃園市○○區○○路000號5樓）

		層次：五層
面積：59.44
附屬建物：陽台，面積：2.90

		原告：2分之1
被告：2分之1



		共有部分為同區段4459建號，權利範圍為100000分之1059（含停車位編號072，權利範圍為100000分之662)。

		


		


		


		








　　　　　　　　　　　　　　　　　　　　　　　　　　　　
附表二：變價分割後所得價金分配比例
		編號

		共有人

		價金分配比例



		1

		原告

		2分之1



		2

		被告

		2分之1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472號

原      告  吳俊龍  









被      告  許琳婷  

訴訟代理人  鐘晨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於民國115年2月5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下以系爭土地或系爭建物分稱，或以系爭房地合稱）為兩造所共有，然系爭房地並無不分割之協議，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而兩造多次協議分割系爭房地之相關事宜，迄未能達成分割協議。為此，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2款前項之規定，請求將系爭房地變價分割等語。並聲明：系爭房地准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

二、被告則以：兩造曾為情侶，於民國107年7月1日共同購買當時尚為預售屋之系爭房地，頭期款由兩造各出新臺幣（下同）80萬元，貸款部分由原告為借款人，被告為保證人，向訴外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借貸680萬元，雙方協議每月共同匯款2萬元至原告持有之特定帳戶以償還貸款及繳納房屋相關支出。嗣於112年5月間，兩造感情關係終止後，協議由被告以190萬元買下原告之應有部分，且原告亦曾於LINE通訊軟體對話中明確表示「最後決議190萬，就這樣」等語，且未有反對或撤銷，是被告自112年6月起獨自繳納房貸及一切費用，而系爭房地至今均由被告管理、使用收益，未見原告有任何反對。縱原告未將系爭房地之應有部分辦理移轉登記予被告，然原告既已同意出售，且兩造已達成買賣合意，則原告提起本件訴訟，顯有違誠信。原告應先履行上開契約，並將其名下系爭房地之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被告，則原告即不得再以共有人身分請求分割系爭房地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兩造於110年1月19日因買賣而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各為20000分之88，系爭建物部分之應有部分各為2分之1，有系爭房地之登記謄本為憑（本院中壢簡易庭114年度壢司調字第487號卷，下稱調解卷，第19至25頁，並見本院個資卷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兩造共有系爭房地，系爭房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形，亦查無不得分割之約定，且兩造迄今並未就分割方法自行協議決定，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至於被告抗辯原告已將其應有部分以190萬元出賣予被告，原告應不得提起本件訴訟云云，並提出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為憑（本院卷第21、23頁）。惟查原告雖曾經表示「最後決議190萬」等語，然觀諸該對話紀錄，兩造已否就不動產買賣契約必要之點達成合意，尚有未明，且亦未作成物權行為所需之書面並辦理登記，難認有足以排除裁判分割權利之具體分割協議，被告縱認兩造間另有買賣關係存在，亦屬兩造間債權債務之履行爭執，被告尚不得執以主張原告非共有人而不得提起本件訴訟。揆諸上開規定，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之法律規定，提起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於法並無不合。

　㈡次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共有物分割方法，法院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經查，系爭建物為集合式住宅之鋼筋混凝土造十五層建物之第五層，面積為59.44平方公尺，並有陽台2.90平方公尺，面積不大，系爭土地為系爭建物坐落之基地，有系爭土地及建物之登記謄本附卷可稽（調解卷第19至25頁）。而系爭建物現供被告及其家人共同居住，倘依原物加以分割，將造成各共有人所分得之面積細瑣零碎，難以利用，且勢必需就建物重新隔間裝潢、分設獨立出入口、符合逃生消防法規、另設獨立之水、電等，分割位置難以周全，恐將有損該建物之完整性，不僅破壞該建物之原結構，亦增加勞費，而無法發揮系爭房地經濟上之利用價值，可見系爭房地以原物分配於兩造，使全部共有人均分得原物之方式，顯有困難。本院審酌系爭房地坐落位置與面積、利用型態及兩造分配利益，認原告所主張變賣系爭房地全部，再依兩造之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金之分割方式，在自由市場競爭下，應可充分發揮系爭房地之市場價值，並免於因細分持分而減損價值，倘兩造嗣後有意取得系爭房地，亦得於共有物變價分配之執行程序中出價參與標買或行使優先承購權，而得兼顧現在居住使用系爭房地之被告之利益，對兩造而言應屬最為有利，堪認允適。從而，原告基於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2款之法律關係，請求變價分割系爭房地，並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原告基於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2款之法律關係，請求變價分割系爭房地，並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而因分割共有物之分割方案，係屬法院依職權所定，原告所提出之分割分案，係供法院於決定分割方案之參考，是本件原告之請求雖有理由，惟准許分割之結果對兩造均屬有利，若由被告負擔全部訴訟費用顯有失公平，是依上開說明，本院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各依所有之應有部分比例負擔，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曉微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董士熙

附表一：

編號 項目 土地（建物基地）／建物 面積（平方公尺） 登記所有權權利範圍 1 土地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2,465.83 原告：20000分之88 被告：20000分之88 2 建物 桃園市○○區○○段0000○號建物（門牌：桃園市○○區○○路000號5樓） 層次：五層 面積：59.44 附屬建物：陽台，面積：2.90 原告：2分之1 被告：2分之1 共有部分為同區段4459建號，權利範圍為100000分之1059（含停車位編號072，權利範圍為100000分之662)。     

　　　　　　　　　　　　　　　　　　　　　　　　　　　　

附表二：變價分割後所得價金分配比例

編號 共有人 價金分配比例 1 原告 2分之1 2 被告 2分之1 



　　　　　　　　　



